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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四川大学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刮膜式旋转微通道强化萃取设备及其应用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CN108654138A 2018-10-16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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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3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高红 联系电话：028-62969683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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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18115686375

本申请涉及一种刮膜式旋转微通道强化萃取设备及其应用，经审查，现提出如下的审查意见：

1.权利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一种刮膜式旋转微通道强化萃取设备，对比文件 1（CN108654138A）是最接近的现

有技术，公开了一种离心力微流体萃取装置及其萃取方法（即一种刮膜式旋转微通道强化萃取设备），并具体

公开了以下技术方案（参见说明书第[0041]-[0081]段，图 1-13）：包括转动体 1、外筒 2、电机 8、支承轴 13、

轴承 15、水相进料管 3、有机相进料管 4、受液槽 5、外筒定位固定板件和支撑系统，所述转动体 1 的材质为

聚乙烯，结构如图 5 所示，从下至上依次由萃取段 1-1（即内筒）、导流段 1-2 和电机连接段 1-3 构成；所述

萃取段 1-1 为圆柱形，直径为 5cm，高为 20cm，萃取段的外圆柱面上设有微型导流槽 1-1-1，微型导流槽

1-1-1 为平行于萃取段轴线的条纹形（即内筒外壁刻有若干条竖条纹），条纹间距为 1mm，条纹宽度为

0.6mm，条纹深度为 0.3mm，所述电机连接段 1-3 为圆柱形，其顶部中心部位设有与电机动力输出轴 8-1 匹

配的第二中心孔 1-3-2（即所述内筒顶部与转轴连接，所述转轴与电机连接），第二中心孔的侧壁设有螺孔

1-3-1，所述外筒 2 的材质为不锈钢，形状和构造如图 4 所示，为圆筒体；外筒的壁厚 1.5mm，内径大于转

动体萃取段的外径（即套设在所述内筒外部的外筒），且内径与转动体萃取段的外径之差为 0.4mm（所述内筒

和所述外筒之间存在间隙），高度大于转动体萃取段的高度 1cm，水相进料管 3 和有机相进料管 4 分别安装在

两根立柱 10 上，安装位置应使水相进料管 3（即上进料口）、有机相进料管 4（即下进料口）的出液端高于转

动体的萃取段并位于导流段 1-2 底面的外缘与顶面的外缘之间且不接触导流段的锥面，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有机相膜向水相膜挤兑，形成不断更新的动态界面传质，传质后的两相液体向下流入受液槽 5（外筒上必有

出料口）。

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特征在于：本申请内筒和外筒之间的间隙更小，为

0.15～0.35mm，外筒上设有上进料口、下进料口。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萃取过程中的两相接触效率。

对于上述区别特征，内筒和外筒之间的间隙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通过上下进料口向内筒

和外筒之间进料，其设置的位置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需要设置的，带来的技术效果可以预期。

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得到该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

方案是显而易见的，该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5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5 是从属权利要求。对比文件 1 中还公开了以下技术方案（参见说明书第[0041]-[0081]段，

图 1-13）：所述支撑系统如图 1 所示，由底座 9（所述强化萃取设备还包括支撑底座）、顶座 11、立柱 1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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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腿 12 组成，立柱 10 为两根，两根立柱相隔一间距固定在底座 9 的顶面，支腿 12 为四根，分别安装在底座

9 的底面，顶座 11 安放在两根立柱的顶面并与两根立柱固连（即所述支撑底座的支撑架上固定有螺钉，所述

外筒顶部设有顶板，所述顶板与所述支撑架通过所述螺钉相连），所述电机 8 安装在支撑系统的顶座 11 上，

电机动力输出轴 8-1 穿过顶座插入（输出轴插入部分即凸起）转动体的电机连接段 1-3 的第二中心孔 1-3-2

（即凹槽）内（即所述内筒顶部设有凹槽，转轴的底部设有与所述凹槽相匹配的凸起，所述凸起与所述凹槽

相嵌连接），通过安装在螺孔 1-3-1 上的紧固螺钉 14 将电机动力输出轴与转动体固定连接；立柱侧面还设有

调速面板，所述调速面板与电机电路连接（即所述强化萃取设备还包括转速调节器，所述转速调节器上设有

数显屏，所述转速调节器与所述电机连接），调速面板的控制组件均采用市售电子器件，为成都欧邦生产的

SPEEDCONTROL，电机型号为 61K250RGN-CF。通过上下进料口向内筒和外筒之间进料，通过出料口排

出混合后的产物，其具体的设置位置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需要设置的，玻璃板是本领域常见的顶板材料，

将转轴设置成上下两个嵌接的圆柱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需要选择的，带来的技术效果可以预期。因此，

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该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权利要求 6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6 要求保护一种溶剂萃取的强化方法，对比文件 1（CN108654138A）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公

开了一种离心力微流体萃取装置及其萃取方法（即一种溶剂萃取的强化方法），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方案

（参见说明书第[0041]-[0081]段，图 1-13）：(1)启动电机 8，使电机的动力输出轴带动转动体 1 转动，转速为

200r/min； (2)将水相和有机相分别通过水相进料管 3 和有机相进料管 4 进料，水相以 100ml/min 的流量进料，

相应地有机相以 400ml/min 的流量进料，两相液体下落至转动体的导流段 1-2 锥面上，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

甩至外筒 2 的内壁上，然后流入外筒 2 和转动体萃取段 1-1 之间的环形间隙及萃取段的微型导流槽 1-1-1 内

（即将待萃取溶液和萃取剂在注射泵的推动下分别通过上进料口和下进料口同时送入内筒和外筒的间隙中，

在间隙内部形成两相流），通过具有疏水性的萃取段外圆柱面及具有亲水性的外筒内壁分别形成有机相膜和水

相膜，有机相膜附着在萃取段外圆柱面上，水相膜附着在外筒的内壁上，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有机相膜向水

相膜挤兑，形成不断更新的动态界面传质，传质后的两相液体向下流入受液槽； (3)收集受液槽排液孔排出的

液体（即两相流经过运动从出料口排出），并进行静置分层。

权利要求 6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特征在于：本申请开启电机使内筒旋转的时间在进

料之后，进料时液体将内外筒间隙充满。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6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实际解决

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供另一种萃取操作流程。

对于上述区别特征，开启电机使内筒旋转目的是使两相溶液在内筒和外筒之间混合，进料和电机开启的

顺序并不会带来创造性的贡献，进料时需充满内外筒间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带来的技术效果可

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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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得到该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

方案是显而易见的，该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4.权利要求 7-10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7-10 是从属权利要求。对比文件 1 中还公开了以下技术方案（参见说明书第[0041]-[0081]段，

图 1-13）：萃取剂采用磷酸三丁酯(TBP)，先将其用水饱和，然后将含饱和水的 TBP 与煤油按照质量比(4:1)混

合作为萃取有机相（即所述萃取剂为乙基己基磷酸单-2-乙基己酯(P507)、磷酸三丁酯(TBP)、二(2-乙基己基)

磷酸酯(P204)中的一种或者多种与煤油配制而成），湿法磷酸作为萃取水相，有机相和水相的体积比(相比)为

4:1。启动电机 8，使电机的动力输出轴带动转动体 1 转动，转速为 200r/min。待萃取溶液和萃取剂的体积比、

内筒转速、萃取剂的具体配比都是本领域人员为了得到更好的萃取效果可以根据有限次的实验得到的，带来

的技术效果可以预期。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该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以及从属权利要求都不具备创造性，同时说明书中也没有记载其

他任何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组合和／或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

容作进一步的限定，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提

出表明本申请具有创造性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

审查员姓名:高红

审查员代码:30141268


